附件1
用户需求书

一、项目目标

搭建“社工督导—一线社工”的督导架构，促进我市“双百”社工更具成效地开展专业服务，提升民政兜底社工服务专业水平，确保“双百工程”深入推进。

二、项目内容

（一）主要任务

包括组建督导团队、统筹督导工作、开展服务抽查、总结实施经验等工作，切实发挥督导功能作用。具体如下：

1、组建督导服务团队（不少于3名督导）。

2、统筹及安排督导工作，确保项目期内共完成督导服务368次；结合“双百”社工督导需求，合理安排督导工作，建立督导管理机制，确保督导服务工作有效开展。

3、开展督导服务抽查，根据有关工作要求，通过非预约式实地走访、文书核查等方式，对督导服务进行日常抽查，收集反馈各镇街“双百”社工站和社工存在问题及困难、以及有关工作意见建议，其中非预约式实地走访不少于10天。

（二）督导安排

1、督导对象：

全市各镇街“双百工程”人才队伍，约310人。

2、督导资质要求：

（1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遵守宪法和各项法律法规，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方针政策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
（2）持有社会工作、社会学、人类学、心理学、法学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，熟练掌握所督导领域的专业技能和有关政策法规知识。

（3）具备相应的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资格，持有社会工作师（中级）及以上资格证书。

（4）具有所督导服务领域的实务经验。

对取得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、获得全国及广东省专业社会工作领军人才、省民政厅委托省社会工作师联合会评选的“优秀社工”等专业社会工作人才，以及我市“优秀社工督导”，同等条件下可优先录用。

3、工作内容：

（1）全面了解所督导的“双百”社工站（点）服务区域情况,指导社工开展科学系统的需求评估，制定社工站（点）服务计划。

（2）参与疑难案例的服务，指导社工制定服务方案,及时回应和解决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的需求。
（3）指导“双百”社工站（点）开展社工服务质量管理、团队建设、志愿服务管理、社会资源链接等。
（4）指导“双百”社工站结合本土特色和服务对象需求，打造具有特色的服务品牌。​
（5）开展督导服务团队和“双百”社工能力提升培训。
（6）宣传“双百工程”相关政策, 持续跟进各镇街深化“双百工程”的推进情况、社工驻点、服务成效等，提出推动“双百工程”建设和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建议，促进全市“双百”社工整体专业水平提升。
4、具体安排：

（1）组建督导服务团队，根据各镇街实际情况及社工督导需求综合统筹安排督导工作。
（2）督导服务团队对全市23个镇街“双百”社工站及社工每月开展督导服务不少于2次，每次督导时间1天（不少于8小时），项目期内共计开展督导服务368次。

（3）开展不少于10天非预约式抽查工作，掌握实施情况及成效，发现问题，及时改进。
三、实施流程
（一）筹备阶段：全面了解全市各镇街“双百”社工站实际情况，精准把握社工督导需求，结合社工督导人才培养情况，制定督导服务计划。成立督导办公室，组建督导团队，建立和完善管理机制。

（二）实施阶段：根据督导实施方案和服务计划，有序开展督导服务。承接机构每季度开展日常督导服务抽查，收集有关意见建议。

（三）总结阶段：总结实施经验，开展项目工作总结。

